
立法工作方案如何撰写 科学拟定立法工
作计划(模板5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制定方案，
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
和无效努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立法工作方案如何撰写 科学拟定立法工作计划篇一

市_会20xx年的立法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xx大、xx届三
中、四中全会等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决策部署，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推动中央
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实现立法决策和改革决
策相结合，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
量，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梅州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一)报批法规案1件

(二)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法规案1件

梅州市森林防火火源管理条例

(三)预备项目2件

梅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梅州市清凉山饮用水
源水质保护条例。这些立法项目请有关方面搞好调研和起草
工作，市_会按照“成熟一个审议一个”的原则视情况在20xx
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20xx年，市_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依据立



法法所赋予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的
立法权限，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努力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
策相适应。继续做好梅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报批工作，
重点做好梅州市森林防火火源管理条例的起草和审议工作，
确保法规按计划提请常委会审议。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在立法中的
主导作用，切实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组织协调，加强市人
大法制委员会、市_会有关工作委员会与市法制局、法规起草
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明确责任，密切配合，积极推动立法
进程。加强和改进法规审议工作，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主动
进行协调，广泛凝聚共识。

探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
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
过程，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健全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机制，更
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规作用;拓宽公民有序参与
立法途径，健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机制，广泛凝聚
社会共识;发挥好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的作用。

增强社会各方面对立法过程的了解和参与，使立法过程成为
引导社会舆论、凝聚各方共识、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
念的过程，为法规正确、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立法工作方案如何撰写 科学拟定立法工作计划篇二

市人大常委会20xx年的立法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xx
大、xx届三中、四中全会等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推动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实现立法决策
和改革决策相结合，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
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梅州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一)报批法规案1件

(二)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法规案1件

梅州市森林防火火源管理条例

(三)预备项目2件

梅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梅州市清凉山饮用水
源水质保护条例。这些立法项目请有关方面搞好调研和起草
工作，市人大常委会按照“成熟一个审议一个”的原则视情
况在20xx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20xx年，市人大常委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
依据立法法所赋予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
保护的立法权限，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努力实现立法决策与
改革决策相适应。继续做好梅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报
批工作，重点做好梅州市森林防火火源管理条例的起草和审
议工作，确保法规按计划提请常委会审议。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在立法中的
主导作用，切实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组织协调，加强市人
大法制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与市法制局、
法规起草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明确责任，密切配合，积极
推动立法进程。加强和改进法规审议工作，充分听取各方意
见，主动进行协调，广泛凝聚共识。

探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
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
过程，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健全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机制，更
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规作用;拓宽公民有序参与
立法途径，健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机制，广泛凝聚
社会共识;发挥好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的作用。



增强社会各方面对立法过程的了解和参与，使立法过程成为
引导社会舆论、凝聚各方共识、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
念的过程，为法规正确、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立法工作方案如何撰写 科学拟定立法工作计划篇三

起草单位

《重庆市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制定）》

市消防救援总队

《重庆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制定）》

市政府外办

《重庆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修订）》

市消防救援总队

《重庆市重大项目管理办法（制定）》

市发展改革委

《重庆市征兵工作若干规定（修订）》

重庆警备区

《重庆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修订）》

市住房城乡建委

《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修订）》

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修订）》

市司法局

《重庆市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办法（修订）》

市司法局

《重庆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制定）》

市商务委

《重庆市农村家庭集体宴席管理服务办法（制定）》

市市场^v^

《重庆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修订）》

市市场^v^

立法工作方案如何撰写 科学拟定立法工作计划篇四

第一条 为了加强齐长城保护，规范齐长城利用，传承长城文
化，弘扬长城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
《_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齐长城的保护、研究利用和监督管理
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齐长城，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由_文物主
管部门认定并公布的具有长城认定编码的齐长城点段，包括
齐长城的墙体、壕堑、山险、烽火台、关堡和相关设施等。



第四条 齐长城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合理利用、
属地管理的原则，维护齐长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历史风貌。

第五条 齐长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齐长城保护工作，将齐长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完善综合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齐长城
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将齐长城保护所需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齐长城位于县（市、区）行政区域边界的，毗邻的设区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沟通机制，共同做好齐长城
保护工作。

第六条 齐长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齐长城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发展改革、教育、
公安、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
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齐长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齐长城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等部门的指导下，做好齐长城保护
的相关工作。

齐长城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通过制定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等方式，组织开展齐长城保护活动。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齐长城保护宣传教育
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齐长城保护意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学校加强长城知识
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到齐长城开展现场教学，广泛宣传
长城文化。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齐长城保护知识和先进典型宣传，为齐长



城保护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齐长城的义务，
并有权对破坏齐长城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

第十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设立齐长城保
护基金、志愿服务等方式，依法开展齐长城保护公益活动，
有关部门应当为齐长城保护公益活动提供便利。

第十一条 齐长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齐长城
保护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奖励。

立法工作方案如何撰写 科学拟定立法工作计划篇五

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送审时间

市政府

常务会议

审议时间

《重庆市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办法（制定）》

市发展改革委

已送审

《重庆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办法（修订）》

市公安局



《重庆市职工生育保险办法（制定）》

市医保局

《重庆市学生申诉办法（修订）》

市教委

10月

《重庆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修订）》

市交通局

11月

《重庆市三峡水库消落区管理办法（修订）》

市水利局

11月

《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修订）》

市司法局

11月

《重庆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修订）》

市司法局

11月


